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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是必须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司法
人员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全面地
收集、固定、保管、检验各种证据，对一切案
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确认案件事实必须建
立在牢固的证据基础之上，确保不论历经多
长时间、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发生动摇，导
致错判。被告人供述作为证据的一种，也必
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
依据。供述与其他证据无法印证，或者存在
不能解释的矛盾，则不能认为查证属实，更
不能仅凭供述就认定被告人有罪。

二是必须坚持疑罪从无原则。疑罪的
范围既包括全案也包括多起事实中的部分
事实；既可能发生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情形
下，也可能发生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形下。被
告人认罪的，同样要恪守法定的证明标准。
赵志红主动并始终供认，但其供认的部分事
实与其他证据有矛盾，不能得出唯一的结

论，没有达到证明标准，最高法对这部分事
实不予确认，这正是坚持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的结果。

三是必须坚持未经审判不得确定有罪
原则。因为赵志红主动认罪，在未经法院审
判的情况下，部分社会公众早已将其看作是
自认罪行的凶手。人民法院应当不受各种
议论的影响，保持司法中立，严格履行审判
职能，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四是必须坚持严格司法原则。在本案
中坚持严格司法，首先要求不能“和稀泥”，
不能直接确认全案事实，对部分事实不依法
进行严格的审查核实确认；其次要求不能裁
判尺度有异，不能因为赵志红作恶多端，恶
贯满盈，就可以对其降低证明标准，不对每
起犯罪事实都严格依照证明标准进行审查
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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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没确认赵志红强奸杀害杨某某
是否意味“呼格案”再审无罪错误？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30 日上午，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对罪犯赵
志红执行死刑。检察机关依法派员临场监
督。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1996 年 9 月至
2005 年 7 月间，被告人赵志红在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等地，连续实施故意
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犯罪共计 17 起，共杀死
6 人，强行奸淫幼女 2 人、妇女 10 人，还多次抢
劫、盗窃，犯罪性质特别恶劣，手段残忍，社会
危害极大，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赵志红还系
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赵志红虽能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但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

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核准内蒙古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赵志
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以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
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五万元；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三千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三千元的刑事裁
定。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赵志红宣告并
送达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临刑前，
赵志红拒绝会见其近亲属。

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被害人杨某某。警方认定18岁的呼格吉勒图是凶手，仅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于5天后
执行。

2005年，轰动一时的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第一起案件便是当年这起“4·9”杀人案。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对再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12月30日，内蒙古高院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支付赔偿请求人呼格吉勒图的父

母李三仁、尚爱云国家赔偿金共计2059621.40元。呼格吉勒图案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后，有关机关和部门迅速启动追责程序，依法依规对呼格吉勒图错
案负有责任的27人进行了追责。

2019年7月30日，赵志红被执行死刑，最高法院没有确认赵志红强奸杀害杨某某。

赵志红与“呼格案”

杀害6人 杀人、强奸、抢劫17起
罪犯赵志红被执行死刑

7月30日，赵志红被执行死刑。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最高法刑五庭负责人。

最高法复核赵志红案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答：赵志红案重大、疑难、复杂、敏感，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最高法接到内蒙古高院报送的
案件后，一是依法组成合议庭，深入细致审阅全
部案卷材料，并调阅了与赵志红案相关联的“呼
格吉勒图案”卷宗材料。

二是合议庭两次赴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
提审被告人赵志红，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听取
其供述和辩解。

三是在阅卷和提审的基础上梳理出主要事

实和重要证据，对焦点事实和证据采取多种形
式进行核实。

四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向最高检
通报案情，听取最高检的意见。

五是合议庭对案件进行评议，并提请审判
委员会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会议讨论。案件复
核过程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复核裁定对一、二审裁判作了哪些改变？
答：第一、二审裁判认定被告人赵志红实施

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犯罪事实21起。我
院经复核，对其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
17 起犯罪事实予以确认；对其中 4 起犯罪事实
不予确定。

不予确认 4 起犯罪事实的主要依据是：虽
然赵志红对该 4 起犯罪均主动供述，供述的作
案时间、地点、现场情况、犯罪手段等能不同程
度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鉴定意见等证据印
证，但是，赵志红的供述前后之间、与其他证据
之间也存在诸多不一致的地方，在一些重要情
节上其供述与其他证据还存在难以解释的矛
盾，比如在现场提取的嫌疑人鞋印长度与赵志
红的脚长存在较大的差距，对案件一些明显的
特征突出的细节赵志红没有作出供述，比如被
害人面部有多处锐器创口，赵志红对此却从未

述及，赵志红供述的真实性难以得到确认；侦
查时提取的一些重要物证或失去鉴定条件，或
已灭失，致使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不能得出该
4 起犯罪系赵志红实施的唯一结论，认定赵志
红实施该 4 起犯罪，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因此我院不予确
认。

需要说明的是，对4起犯罪事实不予确认，
是基于证据不足的状况而作出的法律推定，并
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就赵志红案而言，造成
证据不足既有当时侦查技术落后、案发距破案
时隔已久证据湮灭等客观因素，也有赵志红长
年连续作案可能记忆混淆导致供述不实等主观
原因。对证据不足，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
依法应当不予认定，这是贯彻证据裁判和疑罪
从无原则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最终定罪量刑并没有发生变化？
答：虽然复核裁定改变了一、二审认定的

部分事实，但从复核确认的事实看，赵志红的
犯罪依然还涉及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盗窃
共 4 个罪名，与一、二审认定的罪名完全相
同。

从复核确认的犯罪情节看，赵志红长期流
窜作案，共计作案17起，其中，采用胁迫、殴打、
捆绑等手段奸淫幼女和妇女12人，情节特别恶
劣；为灭口采用刀刺、扼颈、溺水等手段杀死 6

人；还具有多次抢劫、入户抢劫、抢劫数额巨大
等情节，其犯罪性质特别恶劣，手段残忍，社会
危害极大，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赵志红在2003
年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
年内又连续犯罪，系累犯，主观恶性极深，人身
危险性极大，应依法从重处罚；赵志红虽能如实
供述罪行，但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故我院裁定核准其死刑。

赵志红始终供认强奸杀害杨某某（“呼格
案”被害人），最高法为什么认为不能确认？

答：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判处案件要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
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
罚；被告人的供述只是证据体系的一部分，
只有对案件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审查，确定达
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才能判定被告人有罪。

在杨某某被害案中，证人证言及现场
勘查笔录、尸体鉴定意见主要是证明了现
场情况、杨某某的死因及案发时赵志红在
现场附近生活有作案条件，均不能证明赵
志红与杨某某的被害有直接关联。虽然赵
志红归案后主动并始终供认强奸杀害被害
人，其供述的作案地点、主要手段等内容，
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鉴定意见等在案证
据大致印证，但是，其关于作案的具体时
间、案发前是否到过现场、被害人的衣着、

是否从被害人身上搜取财物等细节供述前
后不一，供述不稳定。赵志红对部分重要
情节的供述与证人证言、尸体鉴定意见、现
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不一致，比如对作
案时间，有 1996 年 3 月至 7 月、在 20 时至 22
时之间多种供述；在侦查阶段多次供述奸
淫被害人时射精，与杨某某的阴道分泌物
中未检见精斑、现场勘验检查和尸体鉴定
均未发现精斑相矛盾；供述被害人穿得不
多、未系皮带等衣着情况与杨某某穿得多、
系皮带的实际情况明显不符；供述作案时
揪下被害人耳环，与杨某某双耳未见损伤
的情况不吻合，等等。换言之，指向赵志红
作案的证据只有其供述，而其供述与在案
其他证据存在诸多且重大的矛盾或差异，
不能根据这样的供述认定赵志红实施本起
犯罪事实。

最高法没有确认赵志红强奸杀害杨某某，
是否意味着“呼格案”再审改判无罪错误？

答：内蒙古高院经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
程序，再审改判被认定故意杀死杨某某的原
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这一再审改判，
既是慎重认真的，也是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
验的，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好
评。

“呼格案”再审改判无罪，是因为认定呼
格吉勒图故意杀人的证据不足，并不是因为
赵志红自认真凶。“呼格案”再审改判具有重
大的法律意义，其意义不在于是否挖出了真
凶，而在于让疑罪从无等保障人权的法律原
则和相关的司法程序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
普遍的贯彻执行，有利于坚决防止出现类似
悲剧。

最高法没有确认赵志红强奸杀害杨某
某，对“呼格案”的再审无罪改判不应产生任
何的不良影响。正是由于深刻吸取了“呼格
案”的沉重教训，人民法院才更加坚定地贯

彻落实证据裁判和法定证明标准等司法原
则，即使面对像赵志红这样的自认罪行的案
件也不含糊，也不例外。

赵志红案吸引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评
论。总的看，舆论的报道和评论是客观、中
肯的，但也有不实的内容。

比如，有报道称警方在杨某某体内提取
到精斑，在赵志红2005年归案供认其强奸杀
害杨某某后，本来已经提取在案的精斑莫名
丢失，而真实情况是，1996年案件发生后，警
方就提取了杨某某的阴道分泌物送检，没有
检出精斑。

有报道称 2007 年赵志红的死刑执行被
临时叫停，更具体的说法是原本押赴刑场执
行死刑的赵志红被“枪下留人”，而实际情况
是，2015 年一审法院才对赵志红作出判决，
在此之前根本不存在将赵志红押赴刑场执
行死刑的裁判依据。

办理赵志红案有哪些启示？


